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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议书

甲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西安致远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甲、乙双方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书。
一、甲方委托乙方申报项目名称
陕西省科技厅2021年瞪羚企业培育认定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二、甲方委托乙方申报项目类别
2021年瞪羚企业培育认定
[bookmark: _GoBack]三、甲方指派          承办该项业务，乙方指派   李倩    协助甲方工作,以确保项目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项目申报实施时间：
双方签订协议书后，为项目申报起始时间，如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名称或项目类别发生变更，以本次服务最终所申报项目名称及项目类别为准。
五、收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1、甲方按项目申报要求，提供相关项目申报完整资料，乙方对甲方提供的项目申报资料(含附件)进行严格的指导编审工作。项目申报资料每次指导编审完成后，乙方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甲方，供甲方每次修改参考使用，直至最终定稿。
2、若甲方项目获政府及地方政府以及园区配套立项资助，甲方应按项目资金支持总额  20  ％ 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付款方式：申报项目批准立项后资金到甲方帐户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一次性向乙方支付约定的咨询服务费，乙方向甲方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若甲方项目未取得地方政府资金的支持，乙方不收取任何服务服务费。
六、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按约定安排专人全面协助、配合乙方的申报工作，按照乙方所提供的申请材料清单及时、完整地收集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2）甲方应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在材料申报过程中，涉及财务审计、专利或著作权申请、打印装订、查新费用等所有与申请相关的必需的第三方的费用，应由甲方承担，与应支付乙方的咨询服务费用无关。
（3）配合乙方做好与相关第三方的沟通事宜，协助乙方办理双方认为其他必要的事宜。
（4）甲方要对乙方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案例内容负有保密义务，未经乙方书面许可，甲方不得将乙方提供的案例资料向本公司项目申报无关人员传播，否则承担违约责任。
（5）在工作过程中，若因甲方原因提出重大更改、变更项目、中止项目，造成乙方损失，甲方应支付一定费用，费用金额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6）甲方有权询问乙方为甲方办理委托事项的工作进程。
（7）在本协议生效期间，若甲方的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项目中有任何一项发生变化时，甲方务必及时通知乙方。
（8）乙方为甲方上述项目申请的唯一合作人，甲方须严格为乙方的服务内容及双方合作事宜保密。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工作执行过程中，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执行有关法律和法规。
（2）乙方应按照协议要求，按照项目申报相关政府机构的要求协助甲方编审完成项目申报材料，按期上报申报的项目。
（3）乙方应协助甲方解决项目申报过程中的难题和存在问题，作好咨询服务的工作。
（4）乙方有义务解答甲方就上述委托事项提出的业务咨询。
（5）乙方应协助甲方进行申请材料的收集工作，按照相关机构的要求将申请材料进行整理后装订成册。
（6）除本协议规定的工作所需外，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泄露甲方的项目编审过程中涉及的技术资料和商业信息及其他资料。
七、甲乙双方应对直接或间接从对方获得的资料、谈话记录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八、本协议的各项条款均具有独立性，其中任何条款或规定的无效，并不影响其他条款或规定的效力。
九、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本协议，除应支付协议约定金额外，还应向乙方支付协议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本协议，应向甲方支付协议金额30%作为违约金。
2、协议签订生效后，如甲方单方面停止履行协议，并自行申报或委托其他第三方申报，视同本协议仍然生效，仍须按本协议约定的收费条款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
3、执行本协议因遇特殊情况，应当由甲乙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或协商解决。
4、若甲方项目立项后第一笔资金到帐户五个工作日内，未支付乙方约定服务费用，甲方按每日（应付金额的1%）支付乙方逾期违约金。
十、本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一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十二、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以甲方项目获得政策支持，甲方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完咨询服务费后截止。
      甲方（盖章）：

法人代表：
委托代表：
移动电话：
公司地址： 

签单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西安致远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委托代表：
移动电话：
公司地址：西安市科技路10号华奥大厦A座1501
签单日期：    年    月    日


签单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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